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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實習機構基本資料
	實習機構名稱
負 責 人
	

	機構地址
	

	實習地點
	

	公司電話
	
	 傳 真 
	

	電郵信箱
	

	營業項目
	

	公司行號證照
	
	營利事業證號
	

	機構實習 指導人
	
	 聯 絡電 話
	


二、學生基本資料
	姓       名
	
	系   級
	

	永 久 地 址
	

	實習期間地址
	

	實習期間電話
	（O）              （H）

	緊急聯 絡 人
	
	關 係
	
	電 話
	

	實習期間保險
	□全民健保  □勞保   □其他      （可複選）


三、實習工作性質說明



1、實習部門名稱：



2、實習專長領域：



3、主要實習項目說明：（50100字）

◎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列印
四、工作日誌
	日期
	工作時間
	工作內容
	實習生簽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格可自行調整，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列印
機構指導人(簽章/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五、朝陽科技大學建築系學生校外實習報到回條
本校建築系         組 學生             (學號       ) 確於規定時間，民國______年___月___日____時___分 向本機構報到，並接續考核符合實習時數320小時。



  實習機構名稱:

         單 位 戳 章：

         實習指導人簽名:

         連絡電話：

中華民國   115   年      月      日
	實習機構指導:規劃設計類
	實習機構指導:工程及管理類

	A.規劃與設計前置 Pre-Design 

   A1土地開發，A2願景構想，A3可行性分析，A4基地分析，A5預算與替選案，A6初步規劃與容積檢討，A7測量繪製，A8法令法規，
B.設計與競圖 Design 

   B1初步設計，B2工程系統，B3設計準則，B4設計細部，B5透視圖,模型製作，B6 AUTOCAD,BIM等操作，B7複委託事項，B8施工圖與規範，B9材料與規格，B10估價，B11建照申請與書類，
C.工程管理與查核 Project Management 

   C1發包與合約協商，C2施工管理，C3工地監造，C4工程變更計價，C5行政請照與公關，
D.經營管理 Practice Management 

   D1事務所業務營運，D2領導統御與服務，D3材料與工程型錄與訪價，
E.其他 (E1房地產開發，E2房屋仲介，E3物業管理…… )，
	G.工程構想階段 conceptual phase 

   G1基本需求及構想，G2可行性分析，G3施工計劃之擬定，
H.工程前置規劃 Planning & Design 

   H1構想與繪製，H2概估造價，H3工程進度，H4六大管線統整，E5細部設計與工程圖說繪製，H6施工規範的訂定，H7精算的估價，
I.招標發包階段 Bidding & Contracting 

   I1採購與訪價，I2發包與進度表擬定，I3招標締約，I4工程分包，I5材料與型錄表列，
J.營建施工階段 Construction Phase

    J1施工進度表，J2材料送審與規格，J3測量放樣，J4分包工種施作與管理，J5圖面變更與計價，J6合約執行與行政，J7品管與檔案，
K.營建竣工 Construction completion

K1工程變更與計價，K2估驗計價與成本控制，K3竣工驗收與保固，
E.其他 (E1房地產開發，E2房屋仲介，E3物業管理…… )，

	建議: 指導項目應至少能涵括大項目的2項，與此2項的51%細項內容。
附記：實習報到回條務必於學生報到2日內，傳真、Email或郵寄至本校建築系，以便安排教師訪視。


建築系簽收回條，在民國      年     月      日    時    分收到。
朝陽科技大學 建築系校外實習委員會  413310 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168號(建築系)
電話tel 04-23323000*7153,7152
E.mail: arch@cyut.edu.tw
六、朝陽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評量表

學生姓名：

      

 

實習機構名稱：


     


系組別及學號：

 
 
     
評量教師姓名：


     
   
實習期間：
115 年
  月
 日 至 
115 年

月

日

填表說明：1、本表為評量學生實習表現，請評估後於下列適當位置打「V」。


  
  2、請於本評估表填上總成績，以 100 分為總分。




  3、優(100-90) 良(89-80) 中(79-70) 差(69-60) 劣(60以下)。


 考  核  內  容


優

良

中

差

劣



1、工作效率



□

□

□

□

□


2、責任感



□

□

□

□

□


3、工作之勤惰情形

□

□

□

□

□


4、實習期間出席情況

□

□

□

□

□


5、主動性



□

□

□

□

□


6、配合性



□

□

□

□

□


7、建議之接受度


□

□

□

□

□


8、人際關係的和諧度

□

□

□

□

□


9、貫徹要求之程度

□

□

□

□

□

   10、儀容、態度與禮貌

□

□

□

□

□

   11、學生整體表現之評定
□

□

□

□

□




  總  成  績    





對學生工作表現的建議



































































評量日期




機構評量教師（簽名/蓋章）


 



附註：本表供評量學生實習成績之用，每位同學一份，請務必將正本繳交回建築系。
朝陽科技大學 建築系校外實習委員會  41349台中市霧峰區吉峰東路168號(建築系)
電話tel 04-23323000*7153,7152
E.mail: arch@cyut.edu.tw

七、實習心得 (內文可含實習照片、頁數可自由增加)
八、朝陽科技大學校外實習 學生自我評量表
實習期間：115年    月    日      至115 年    月     日
實習機構：

系級別：                 姓名：                 學號：                
	項目
	優
	良
	中
	可
	差
	待改進或建議事項

	一、
實習
成果
認定
	1.本次實習內容完全依學校規定計畫
	
	
	
	
	
	

	
	2.實習內容對學校學習確實有幫助
	
	
	
	
	
	

	
	3.實習內容與自我實習計畫相吻合
	
	
	
	
	
	

	
	4.學習資源豐富
	
	
	
	
	
	

	二、
實
習
內
容
性
質
認
定
	1.規劃研究案之初期調查研究、資料整理
	
	
	
	
	
	

	
	2.設計基地(構造物)測量測設、探勘
	
	
	
	
	
	

	
	3.法令、法規整理
	
	
	
	
	
	

	
	4.設計準則研擬與構想
	
	
	
	
	
	

	
	5.細部規劃設計、施工圖與施工規範
	
	
	
	
	
	

	
	6.圖學、透視圖、模型製作
	
	
	
	
	
	

	
	7.AUTOCAD,BIM等軟體操作
	
	
	
	
	
	

	
	8.基地綠化、景觀設計或道路景觀規劃
	
	
	
	
	
	

	
	9.施工現場實作與工務管理
	
	
	
	
	
	

	
	10.工地監造或監理、工地查核業務
	
	
	
	
	
	

	
	11.行政請照業務與公關業務
	
	
	
	
	
	

	
	12.其他 (請填寫:                    )
	
	
	
	
	
	

	三、
志
趣
反
應
	1.對實習內容感覺有趣
	
	
	
	
	
	

	
	2.實習指導員對學生問題願意回答
	
	
	
	
	
	

	
	3.學生學習感覺有成效
	
	
	
	
	
	

	
	4.實習指導員態度認真
	
	
	
	
	
	

	
	5.實習單位負責人積極參與指導
	
	
	
	
	
	

	四、
單
位
經
營
	1.善用獎懲
	
	
	
	
	
	

	
	2.工作秩序情況與常規控制得當
	
	
	
	
	
	

	
	3.布置合宜的工作環境
	
	
	
	
	
	

	
	4.工作氣氛和諧
	
	
	
	
	
	

	
	5.工作伙伴態度誠懇，舉止合宜
	
	
	
	
	
	

	
	6.員工福利佳
	
	
	
	
	
	

	
	7.固定工作時間並注重員工身體負荷 
	
	
	
	
	
	


(本評量表內容僅作為校系級實習委員會推動優良實習機構的參考，不提供給實習廠商。學生不可將本評量表任意交給廠商或藉故怠忽職守。本評量表與實習心得報告應分開製作。)
九、附件： 
朝陽科技大學建築系實習課程實行相關作業要點

85學年度第2學期第12次系務會議通過（86.02.27）

86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修正（87.04.14）

87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修正（88.04.20）

89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修正（89.11.28）

89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修正（90.03.26）

 90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修正(91.04.16)

91學年度第1學期第5次系務會議修正(92.05.6)

96學年度第2學期第5次系務會議修正(97.05.22) 

97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修正(98.03.05)

98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修正(99.03.16)

99學年度第2學期第8次系務會議修正(100.06.14)

100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修正(101.05.08)

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1次系務會議修正(103.03.06)

102學年度第2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修正(103.06.03)

104學年度第2學期第3次系務會議修正(105.04.19)

109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修正(110.04.27)

113學年度第1學期第2次系務會議修正(113.11.12)
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4次系務會議修正(115.01.19)
1、 依據：

本作業要點依照本校公佈之「朝陽科技大學學生校外實習辦法」之規定訂定之。

2、 目的：

為加強學生之實務操作與專業技術能力，並培養學生良好之社會經驗與應對進退能力，使學生能掌握社會脈動，並兼具專業技能與敬業精神。

3、 實習對象：

為本系大學部之學生。

4、 實習委員會設置辦法：

本系成立「學生校外實習委員會」，負責學生校外實習工作，委員會成員由本系專任教師、實習機構代表、學生代表及家長代表組成，設主任委員一人。其工作職掌如下：

（1） 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2） 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結果及選定。
（3） 擬訂書面契約及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4） 協調、處理校外實習學生之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

（5） 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之終止實習。

（6） 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7） 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5、 實習單位：

學生實習單位的選定必須合乎以下原則：

（1） 經建築主管機關登記有案之民營事業機構；如國內外具有實際執行業務並領有合格開業執照之建築師事務所、室內設計及施工廠商、營造公司、工程顧問規劃公司等。

（2） 各級政府行政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之相關建築規劃設計部門。

（3） 公立或立案之私立專科以上學校之建築、室內設計及都市規劃相關學系之規劃設計研究部門。

（4） 以上指定之範圍內或有其他性質單位，均必須在規定日期內繳交校外實習廠商資格查核表，經由實習委員會認定後實習始得生效。

6、 實習方式(擇一)
（1） 取得學分
1. 學分：選修，4學分。
2. 時間：
（1）以三年級(含以上)至畢業前之暑假。
（2） 實習期限：以至少八週且不低於320小時為原則。(包含定期返校之座談會或研習活動等)

3.學生可選擇一項實習之：

（1） 校外實習：

以校外實習課程與畢業設計課程相結合之方式，學生可依本

作業要點第五條之（一）、（二）項選擇實習單位進行建築設計專案實習工作，並由本系專任老師與上述實習單位之建築專業者共同指導監督及實地訪視實習成效。

（2） 專題研究實習：

學生可依本作業要點第五條第（三）項之選擇實習單位（本校或校外皆可），進行專題研究或建教案實習工作。
（2） 畢業門檻：在學期間至學生可依本作業要點第五條之（一）、（二）項選擇實習單位進行建築設計專案實習工作累積完成320小時實習時數即可通過。
7、 成績評定：

本實習課程之成績評定方式由學生個人於實習期滿後，請實習地點之負責人或部門主管出具其實習成果評語表及評分表，由實習單位郵寄至本系系辦公室。該項成績佔本科學期成績50﹪，另本實習課程之學生應針對各交付附件填製及實習成果作成實習報告書並交與主任委員老師評量成績，該成績占本科學期成績之50﹪。

8、 登記與分發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1) 學生自行選擇實習機構，須向系上提出預定實習廠商申請書，該機構須經評估合格，始可辦理實習登記。

(2) 系上公佈實習廠商名冊後，學生可依個人志願登記，或由系上直接分派。同一機構人數超過所需名額時，系上將名單送交實習機構安排面試或繳交作品集方式辦理甄選。未獲錄取者，將由系上另行安排實習機構。

(3) 未依規定時間內完成登記，自行前往未經評估之實習機構實習者，實習時數不得計算。

(4) 登記分發後，若有特殊原因無法實習應即刻向系上反應，不可有無故不到情形。

9、 其他：

（1） 本作業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後，送請校友服務暨職涯發展處統一規劃實施，修正時亦同。

（2） 實習作業諮詢及爭議處理機制由實習委員會協調徵求雙方同意商談時間、
地點進行爭議處理調解作業。
（3） 學生校外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機構之人事規則，並接受該機構單位主管之
指導，該機構對實習學生之管理應以勞動基準法為原則。
（3） 學生於校外實習期間之實習表現適用本校學生獎懲規定。

（4） 因特殊原因無法完成校外實習者，由系主任召開系務會議討論後另擇替代方案處理。
附件3








12

